
 

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 

执 行 裁 定 书 

 

（2021）粤 0304执恢 3838号 

申请执行人：肖宏，男，汉族，1969 年 3 月 17 日出生，

身份证住址：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罗芳路 29 号罗芳苑 2 栋

703，身份证号码：650103196903170637。 

被执行人：刘真余，男，汉族，1963 年 1 月 7日出生，

身份证住址：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村装饰公司宿舍，身

份证号码：440921196301071217。 

被执行人：李波，男，汉族，1982 年 7 月 16 日出生，

身份证住址：广东省信宜市水口镇大垌坡尾村 6号，身份证

号码：440921198207161231。 

申请执行人肖宏与被执行人刘真余、李波民间借贷纠纷

一案，本院作出的（2016）粤 0304 民初 24219 号民事调解

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

确定的内容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本院于 2021

年 10 月 27日依法立案执行。 

在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李波名下位于

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竹路 1号万科‧松山湖 1

号花园樱花湖 8栋 201号房产（权属证书号：粤房地权证莞

字第 1700870679 号），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



确定的内容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

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李波名下位于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

术产业开发区新竹路 1 号万科‧松山湖 1 号花园樱花湖 8 栋

201号房产（权属证书号：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1700870679号），

所得款项用以清偿本案债务。 

   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 

 

执 行 长    刘 规 海 

 执 行 员    闫 志 贺 

执 行 员    舒    适 

       

二○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

 

书 记 员    张    叶 


		2022-08-25T10:54:33+0800




